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
长市监绿罚送告〔2025〕60号

陈曦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局于2025年10月10日依法对你作出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绿罚告〔2025〕60号），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绿罚告〔2025〕60号）。
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绿罚告〔2025〕60号）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，你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联系人：彭阳、金鹏飞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31-80826073
联系地址：长春市绿园区景阳大路3855号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。
附件：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绿罚告〔2025〕60号）
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

